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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储运部（以下称甲方）与                       公司（以下称乙方）就甲方鄂式破碎机PE-150X250A/PE-250X400经双方协商，达成如下技术规格书。

一、总则

本技术规格书作为甲方设备供货合同的附件，与供货合同同时生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规格书执行期间双方再协商形成的补充规格书和追加条款也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本技术规格书所提出的是最低标准的技术要求，并未对一切技术细节做出规定，也未充分引述有关标准和规范的条文，乙方应保证提供符合有关标准和技术文件的优质产品。

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具有国内同行业近几年内的先进制造水平，采用先进工艺，合格材料，成熟的技术或专利技术。

乙方提供的设备必须是全新、规范、先进的高质量可靠产品，能够确保连续稳定的工作。

乙方提供货物的制造，材料的选择，都应按照国内外通用的现行标准和相应的技术规范执行，而这些标准和技术规范应为规格书签字日为止最新公布发行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乙方须对鄂式破碎机设计的完整性、合理性和设计质量承担全部责任。保证设备设计满足鄂式破碎机工艺要求。

乙方在规格书货物制造中，发生侵犯专利的行为时其侵权责任与甲方无关。

二、使用环境、技术参数及工艺

1.除技术规格另有规定外，所有投标货物必需适应以下工作条件。

	序号
	项目
	要素值

	1
	气压（Kpa）
	84.78

	2
	年平均气温（℃）
	9.8℃

	3
	极端最高气温（℃）
	40℃

	4
	极端最低气温（℃）
	-30℃

	5
	相对湿度
	63%

	6
	年平均降水量（mm）
	394.51mm

	7
	年平均蒸发量（mm）
	1370.8mm

	8
	最大日降水量（mm）
	98.1mm

	9
	平均风速（m/s）
	2.2m/s

	10
	最大风速（m/s）
	19.6m/s

	11
	标准冻土深度（cm）
	110cm

	12
	场地海拔
	1550～1580米


颚式破碎机PE-150X250A技术要求：

2.1 型号：PE-150X250A

2.2 进料粒度：≤30mm

2.3 出料粒度：≤13mm

2.4 处理能力：4t/h

2.5电机功率：5.5kW

2.6破碎物料：铁原矿
2.7颚式破碎机不需要附带电机。
颚式破碎机PE-250X400技术要求

型号：PE-250X400

3.2 进料粒度：≤250mm

3.3 出料粒度：≤30mm

3.4 处理能力：10t/h

3.5电机功率：15kW

3.6破碎物料：铁原矿
3.7颚式破碎机不需要附带电机。
4、技术要求

4.1 结构要求:
设备主体采用高强度钢板焊接，确保结构稳固。动颚和静颚板采用高锰钢材质，耐磨性强，寿命长。轴承采用重型滚动轴承，润滑方式为油脂润滑。

4.2 防尘要求：

设备需配备密封式防尘装置，减少粉尘外溢。关键部位（如轴承、传动装置）需加装防尘罩。

4.3性能要求：

破碎比大，产品粒度均匀。设备运行平稳，设备启动电流小，能耗低。

4.4 安全要求：

设备需配备过载保护装置。

设备需配备转动部位安全防护装置。

设备需配备安装所需地脚螺栓等零部件和工器具。
三、数量及推荐制造厂商

1、供应数量

	名 称
	规  格  型  号
	单 位
	物料编码
	数 量

	鄂式破碎机
	PE-150X250A
	台
	
	1

	鄂式破碎机
	PE-250X400
	台
	
	1


2、原鄂式破碎机铭牌图片，本次采购不指定产品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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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式破碎机PE-PE-250X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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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到货验收

1.乙方所提供的备件在现场进行验收，如存在质量问题，乙方无条件负责免费更换。设备到货后由乙方组织甲方相关人员对设备进行开箱验收，随机设备及附件数量种类必须符合本规格书中设施供货范围要求。

2.到货后依据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本技术规格书进行验收，到货验收合格仅对设备外观及相关附件进行验收，最终以零固使用评价结果为最终依据。

3.外观质量验收：

3.1外包装无挤压变形；

3.2备件无破损、变形。

3.3根据设备各部件的具体要求，乙方可自行选择包装形式，但确保货物到达现场后外观完好无损，对于出现由于运输造成的设备质量问题，乙方应在收到甲方通知后30天内，免费负责修理或更换有缺陷的零部件或整台设备，同时甲方保留对乙方保留索赔的权利。
提供资料

乙方向甲方提供以下资料：

1.颚式破碎机外购件明细表、颚式破碎机安装、使用和维护说明书。

2.颚式破碎机零部件、易损件及其他备件明细表

3.颚式破碎机本体安装尺寸图纸及零部件尺寸图纸（图章）。

4.颚式破碎机到达现场时乙方出具颚式破碎机产品合格证。

5.装箱清单及产品合格证，出厂试验报告原件（章）。

6.易损件清单（轴承、油封等）

六、售后服务及质量承诺
1.乙方承诺：其提供的货物是全新的，未使用过的，采用最新设计和优材料制造的，并在各方面符合合同及技术规格书规定的质量、规格和性能要求。

2.乙方承诺：在合同规定的质量保证期内，颚式破碎机因制造质量不良而发生损坏或不能正常工作时，乙方必须给予积极配合，乙方在接到甲方有关备件质量问题的电话后，必须在3工作日内给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必要时让技术人员赶到现场修理、更换零件或更换颚式破碎机。

3 .乙方需提前与甲方进行沟通，对上述颚式破碎机部分未详尽技术数据到达现场进行测量，甲方予以配合，甲方联系人姓名；王海斌 电话：18298996958。

4.乙方对整个设备的合理性、完整性负责，负责设备本体的全部设计质量负责。

5.货物的质量保证期：不得小于12个月，在上线一年内因环境、过载使用因素出现元件损坏、功能丧失等质量问题，视为不合格。发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对甲方生产造成损失的，甲方保留对乙方索赔的权利。

6.从设备入场验收合格之日算起，质保期内的产品质量问题，乙方免费维修、更换,由于乙方供货设备的质量问题而造成的故障或设备停运，乙方应免费负责尽快更换有缺陷或损坏的部件，设备的质保期将延长，延长时间为设备重新恢复后起12个月，相关违约责任按照合同违约条款执行。

七、交货时间及地点

1.交货时间：     年      月      日

2.交货地点：甘肃省嘉峪关市酒钢储运部备件库

八、其他约定事项

1.本规格书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规格书事项全部完成之日后失效。

2.本规格书内容经由甲乙双方于 2025年   月   日   时-  时通过电话/现场踏勘方式商定。

3.甲乙双方应当就签订本规格书的相关事宜保密，不得将签订主体、时间、内容等信息透露给其他第三人。

4.若乙方公司不能中标，则本技术规格书自动失效，双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5.本规格书一式叁份，甲方执贰份，乙方执壹份。

6.以下为签署页，无正文。

甲方：
                     乙方：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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